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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函
地址：22041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號
18樓
承辦人：殷小姐
電話：02-87735100分機7408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（代表人黃奕

睿先生）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6月24日
發文字號：金管證審字第113038317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(1130383178之附件) (113UN02815_1_24134744209.pdf)

主旨：檢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「推動原住民族登記傳統名字便民措

施3年(113年至115年)計畫」1份，依該計畫，原住民族人

於前揭3年期間，因首次登記傳統名字而申請換發會計師

證書者，免收證書費，請查照並轉知。

說明：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113年5月19日原民綜字第1130016471

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（代表人黃奕睿先生）、社團法人臺灣
省會計師公會（代表人楊永成先生）、社團法人台北市會計師公會（代表人傅文
芳先生）、社團法人高雄市會計師公會（代表人李春宗先生）、社團法人臺中市
會計師公會（代表人林宥宏先生）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